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新聞稿 

發稿日期：109年 4月 8日 

發稿單位：發言人室 

連 絡 人：審判長  吳永宋 

連絡電話：07-3573726分機   編號：109-05 

有關本院 106 年度訴字第 400 號原告蘇俊文等 74 人與被告

內政部間都市計畫事件，於民國 109年 4月 8日下午 4時宣

判，其裁判摘要如下： 

  壹、主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貳、事實概要： 

（一）為解決臺南地區鐵路平交道所衍生之交通瓶頸問題，

改善鐵路行車噪音、振動等環境公害，及促進都市整

體發展，臺灣省政府交通處委託美商美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臺灣分公司於 82 年 3 月間完成對臺南地區進

行鐵路立體化（地下化、高架化）可行性研究暨 84年

12月間完成綜合規劃報告（下稱 84年綜規報告），惟

因臺南車站嗣於 87 年 12 月 18 日經列為古蹟，致已

完成之上述綜合規劃須配合修改；88年間因臺灣省政

府精簡作業，由整併前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即鐵道

局接續辦理規劃作業，構想利用交通部臺灣鐵路      

管理局（下稱臺鐵局）管理之現有鐵路用地，不足部



分則向現有鐵路用地之東、西兩側取得需用土地，於

96 年 9 月完成在原有軌道下方施作永久軌及原有軌

道東側施作地面臨時軌之「台南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

綜合規劃報告」（下稱 96年綜規報告或原軌案），經交

通部報請行政院交經濟建設委員會（下稱經建會）審

議結果，以時空環境已有變化為由，針對臨時軌工程

部分，請臺南市政府協助研究其它路線之可行性；又

因軌道次類別建設經費拮据，請評估本建設工程與鄰

近區域一併辦理都市更新計畫，以土地開發效益挹注

本案工程經費之可行性；並請重新檢討工程施     

作方式，縮短工程時程，減低當地交通衝擊。行政院

爰將上述經建會審議結果，以 96 年 10 月 26 日院臺

交字第 0960049234 號函復交通部轉請鐵道局查照辦

理。 

（二）鐵道局就上述經建會審議結果，於 98 年 3 月提出原

軌案之替代方案即「臺南市鐵路地下化工程綜合規劃

報告補充之評估作業」評估報告（下稱 98 年 3 月綜

規報告第一冊），嗣於 98年 7月完成在原有軌道的東

側取得需用土地施作地下永久軌之「臺南市區鐵路地

下化計畫綜合規劃報告」（下稱 98年 7月綜規報告或

核定案），經交通部層轉經建會審議通過並報請行政

院以 98 年 9 月 9 日院臺交字第 0980054496 號函核

定。臺南市政府即按核定案之規劃，於 101 年 7 月      

12日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將「臺



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列為其興建之重大設施，辦

理都市計畫迅行變更，並以 104 年 7 月 30 日府都綜

字第 1040687086A號函檢陳經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同年 5月 14日第 40次會議決議通過之系爭變更計畫

案，報請被告所屬都市計畫委員會（下稱被告都委會）

審議。被告都委會於 105 年 8 月 9 日第 880 次會議

（下稱被告都委會第 880次會議）決議准照臺南市政

府核議意見通過，報由被告以 105 年 9 月 10 日台內

營字第 1050813183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臺南市

政府即以 105 年 9 月 20 日府都綜字第 1050949303A

號公告系爭變更計畫案自 105 年 9 月 21 日零時起發

布實施生效。 

（三）原告 74 人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其中蘇俊文等 37

人經訴願決定駁回；原告蔡佳玲等 37人，經訴願決定

訴願不受理，於是提起行政訴訟。 

  參、裁判理由摘要： 

      本院合議庭審理結果，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其理由

說明如下： 

（一）原告 74人具備當事人適格要件： 

      原告蘇俊文等 37 人，均為系爭變更計畫案變更範圍

內之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因系爭變更計畫案之變更

而直接損害其權利，具有提起本件訴訟之訴訟權能。

另原告蔡佳玲等 37 人居住並設籍於系爭變更計畫案



變更範圍內，其所居住房地，於系爭變更計畫案核定

後，將被徵收而須拆遷，原告蔡佳玲等 37人之居住自

由亦將受影響，則原告蔡佳玲等 37 人提起本件撤銷

訴訟即應具有訴訟實施權能，而為適格之原告。 

（二）被告未辦理聽證程序，無違司法院釋字第 709號及第

739號解釋意旨： 

      都市計畫法既未規定變更都市計畫須舉行聽證為之，

則聽證程序即非屬法定必經之程序，被告未辦理聽證

程序，並不違法。又司法院釋字第 709號解釋及釋字

第 739號解釋，分別係就都市更新條例及獎勵土地所

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所為解釋，其釋憲標的均與

本件所涉及之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法條、

變更都市計畫案件類型無關。原告指摘被告未經辦理

聽證程序所作成之原處分，牴觸司法院釋字第 709號

及第 739號解釋意旨，尚非的論。至於內政部 105年

10 月 31 日內政部台內法字第 1052101137 號令訂定      

發布「內政部舉行聽證作業要點」第 2點固規定：「本

部審理都市計畫、重要濕地、海岸管理、都市更新、

土地徵收及市地重劃等案件，於作成行政處分前，依

法規規定應舉行聽證，或依職權認有舉行聽證之必要

者，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流程如附圖）。」然因本件被

告已先於 105 年 9 月 10 日作成核定系爭變更計畫案

之原處分，自不能以其不及適用嗣後訂定發布生效之

內政部舉行聽證作業要點有關聽證之規定而指摘其



程序為違法。 

（三）行政機關對於行政計畫之確定享有一定的計畫形成自

由。對於計畫形成自由事項即都市計畫變更內容所為

之司法審查，依計畫形成自由界限理論，除了審查變

更計畫是否遵守強制的程序規定、是否具有必要性、

是否與上位計畫或法規範一致及受到計畫指導原則

之拘束外，尚應依利益衡量瑕疵理論，審查都市計畫

內容是否權衡可能受到計畫影響的各種不同公益與

私益，使各方利益處於協調之狀態。 

（四）有關台鐵路權範圍之訂定，就直線段之最小需求寬度

而言，84年綜規報告所規劃之最小需求寬度為 23.61

公尺（包括佈設永久軌道及臨時軌道東、西正線並考

慮附屬設備之需求），96 年綜規報告訂定之最小需求

寬度則為 25.81 公尺，核定案之 98 年綜規報告所訂

定之最小需求寬度則為 26 .3公尺。就規劃範圍而言，

84 年綜規報告及 96 年綜規報告規劃範圍，同樣全長

7.55 公里；而核定案即 98 年 7 月綜規報告之規劃範

圍全長 8.23公里，規劃範圍比較原軌案之 7.55公里

多出 0.68公里。另 98年 3月綜規報告（第一冊第 7-

12、7-13頁）在檢討線形佈設時，為符合安全施工距

離之要求，將地下化工程之連續壁開挖與現有軌道中

心淨距，由原規劃 2.8公尺增加至約 3公尺；另外軌

道中心與隧道內壁淨距，則因考量預留未來設置標準

軌之空間，亦由原規劃 2.7公尺增加為 3公尺，其提



升施工安全及預留未來設置標準軌空間之考量優於

原軌案。是以原軌案亦應符合相同的要求，達到相同

效益，始具比較性，若依其因此增加之施工安全距離

及軌道中心與隧道內壁淨距計算，則原規劃預估的需

地面積，也應該會隨之增加。上述 98年綜規報告有關

路權範圍訂定之最小需求寬度差異及各項施工淨距

等規劃內容，係為符合安全施工距離之要求，於計算

不同方案所需用土地面積時，應以相同標準加以計算，

才能在相同的基礎上對照比較。原軌案欲達到與核定

案相同效益，其路權寬度勢必等幅增加，始具比較性，

不能於不同效益之基礎下，單純為各項面積之比較。 

（五）有關系爭變更計畫案是否合於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

項第 4款規定之審查： 

   1、核定案與原軌案有關道路寬度之都市規劃效益相當，

然優於「自救會」提案： 

      核定案與原軌案有關鐵路廊帶縱向道路規劃方案之

內容，北起東門路、南至龍寶路（即保仁路），均採雙

向各二車道以上設計，兩案各路段之道路設計寬度均

相同。就此以言，核定案與原軌案的規劃內容既然完

全相同，足以證明核定案所謂有關道路寬度之都市規

劃效益之公益性，與原軌案應無不同，就此觀點而言，

二者顯無高下之分。然而「自救會」因減少徵收三原

則主張以「徵用」方式使用臨時軌道用地（期間約 3



年，迄臨時軌移回原軌用地止），即完全不必徵收私有

土地，因此，「自救會」雖同樣主張永久軌置於現有軌

下方，但因其主張在永久軌施作完成後，將臨時軌用

地返還原地主，鐵道廊帶道路之範圍即縮減為僅指永

久軌用地部分（寬度 16.3公尺）而已，故縱不考慮扣

除必要之緊急出入口、通風口或抽水機房等公共設施      

設備之因素，至多僅產生寬度 16.3 公尺之鐵路廊帶

道路，顯然不及核定案所規劃 26.3 公尺以上之鐵路

廊帶道路寬度，被告都委會決議所謂比較兩方案有關

道路寬度之都市規劃效益，應認為核定案之公益性明

顯優於「原軌案」，應係指優於「自救會」之提案而言，

非指優於 96 年綜規報告之原軌案。 

   2、原軌案有在東側設置 6 米平行巷道之必要：          

原有軌道東側自衛民街起至中華陸橋南端文化新城

有一縱向平行巷道（寬度取其平均值簡稱原 6米平行

巷道），兼供通行同時備供鐵道沿線防、救災功能，如

因施工之需，而遭劃入施工範圍，則在施工期間，應

顧及鐵道沿線原有交通及防、救災之需求，除非有其

他有效替代原 6米平行巷道功能之方法，否則即有重

新設置 6米平行巷道以取代遭劃入施工範圍的原 6米

平行巷道功能之必要。分述如下： 

 （1）原軌案將原 6米平行巷道北自衛民街起，南至林森路

一段為止均劃入施工範圍，有新設平行巷道之必要。 



 （2）原軌案將原 6米平行巷道自林森路一段向南至中華東

路三段 393 巷 24 弄巷道終點為止均劃入施工範圍，

有新設平行巷道之必要。 

 （3）長榮新城路段的平行巷道劃入施工範圍，亦有設置維

持其原有功能之必要。 

 （4）開元國小路段有重新施設 6米平行巷道之必要。 

 （5）保仁路以南約 160公尺，應有重新設置平行巷道以取

代遭劃入施工範圍的原有平行巷道功能之必要。 

   3、原軌案因設置 6米平行巷道需地面積合計 16,980㎡。      

原軌案之臨時軌東側須留設平行巷道之所在位置，係

指： 

    長榮新城路段約 140公尺、開元國小路段約 120公尺、

衛民街至文化新城路段約 2,410公尺、保仁路以南路段

約 160公尺等處，合計長度約 2,830公尺，故原軌案工

程的需地面積必須增加此部分面積 16,980㎡。 

   4、核定案需地面積為 51,418㎡，原軌案需地面積 56,797

㎡，核定案需地面積小於原軌案： 

 （1）核定案增設南臺南站及林森路站兩座通勤站之規劃，

提昇大量運輸公眾搭乘之便利性，顯優於原軌案，原

軌案欲達相同之效益，亦應加計增設這兩座通勤站的

需地面積 3,334㎡，始具比較性。 

 （2）「原軌案」公、私有土地拆遷範圍為 56,797㎡： 



  Ａ、原軌案之徵收面積總額應為 36,483㎡，加計原軌案有

設置 6米平行巷道必要所需土地面積 16,980㎡，以及

增設南臺南站及林森路站兩座通勤站而應增列需地面

積 3,334㎡，合計 56,797㎡。 

  Ｂ、台鐵路權範圍之訂定，就直線段之最小需求寬度而言，

84 年綜規報告所規劃之最小需求寬度為 23.61 公尺，

96年綜規報告訂定之最小需求寬度增加為 25.81公尺，

98 年綜規報告之核定案所訂定的最小需求寬度又修正

增加為 26.3公尺。按路權範圍訂定之最小需求寬度及

各項施工淨距等規劃內容，係為符合安全施工距離之

要求，於計算不同方案所需用土地面積時，應以相同標

準加以計算，才能在相同的基礎上對照比較，原軌案欲

達到與核定案相同之效益，其路權寬度勢必等幅增加，

始具比較基礎，不能在不同效益之基礎下，單純為面積

的比較。因此，按相同的工程規劃設計標準，原軌案至

少須就規劃範圍全線再增加 2.69公尺寬度的需地面積，

則原軌案須拆遷的土地面積將遠超過 56,797㎡。又依

核定案 98年綜規報告，其規劃長度較原軌案多出 0.68

公里，則原軌案尚須就此 0.68公里規劃範圍加計需地

面積。 

 （3）「核定案」公、私有土地拆遷範圍為 51,418㎡：核定

案依其土地權屬表（第 8-9頁）所載，需取得非臺鐵局

土地 5.1公頃，其中公有土地面積為 21,121㎡、私有

土地面積則為 30,297㎡，合計 51,418㎡，小於原軌案



的需地面積 56,797㎡。 

   5、依核定案需用私有土地面積 30,297 ㎡，較原軌案的

33,516 ㎡減少 3,219 ㎡，而且減少使用 174 筆私有土

地，核定案比原軌案更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42條第 2項

「公共設施用地應儘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之計畫

指導原則。 

   6、核定案所規劃的鐵路地下化施工位置距離臺南火車站

古蹟較遠，對古蹟造成的風險低於原軌案。 

   7、原處分無違司法院釋字第 732 號解釋意旨：             

本件因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變更所涉變更範圍之土地，

均屬於交通事業及直轄市交通規劃所必須之土地，並無

司法院釋字第 732 號解釋所指報請徵收交通事業所必

須者「以外」之毗鄰地區土地（即非交通事業所必須之

土地），使土地資源之利益重新分配或移轉國家或其他

私人享有之情形。且查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係以逐

年編列公務預算方式支應建設經費，自無原告所指為了

以土地開發效益挹注系爭地下化工程經費，而併就系爭

地下化工程與鄰近區域辦理都市更新，導致徵收面積大

幅增加之情事。 

（六）綜上所述，原告蔡佳玲等 37人均居住並設籍在系爭變

更計畫案變更範圍內，其所居住房地，於系爭變更計畫案

核定後，將須拆遷，其等居住自由亦將受影響，即屬法律

上利害關係人，自為適格原告；原告蘇俊文等 37人為系



爭變更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因變更計畫

案而直接損害其權利，具有訴訟實施權能。又都市計畫法

並未規定聽證為必經之程序，而司法院釋字第 709 號解

釋，係就都市更新條例關於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及計畫之

審核程序規定而論，釋字第 739號解釋，則係就獎勵土地

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相關規定是否合憲而論，均

與本件變更都市計畫之案情無涉。又考量原臨路住戶之

通行權益，及其與鐵道本身沿線之防、救災需求，原軌案

確有設置平行巷道之必要；原軌案需用的公、私有土地合

計 56,797㎡，大於核定案的 51,418㎡；核定案需用私有

土地 30,297㎡，小於原軌案的 33,516㎡（不含通勤站之

私有土地面積），且原軌案需用土地筆數比核定案多出

175筆，其中有 174筆為私有土地，足認採取核定案需用

的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均比原軌案更少，較符合都市計

畫法第 42條第 2項「公共設施用地應儘先利用適當之公

有土地」原則之要求。且核定案的施工範圍距離臺南車站

古蹟比原軌案更遠，因施工而對古蹟造成破壞的風險較

低；再加上核定案既然不必另外施作臨時軌工程，則與臨

時軌工程相關的工作時間即可減省，不論是減省工期若

干，均不影響核定案因此臨時軌工程相關的工作時間之

減省，就施工期間之比較而言，明顯較優於原軌案之結論。

縱然核定案與原軌案有關道路寬度之都市規劃效益（公

益性）相當，惟本於行政機關對於行政計畫之確定享有一

定的計畫形成自由之觀點，被告綜合上述各項爭點之比



較觀察，而以原處分核定系爭變更計畫案，尚難認為有何

利益衡量之程序瑕疵或衡量不合比例之利益衡量結果瑕

疵之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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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條： 

    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都市計畫經發布實

施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

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四、為

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都市計畫法第 42條第 2項：「前項各款公共設施用地應

儘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 


